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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书臻

【案例1】

出售过期阿胶糕
超市被判赔十倍

———经营者销售过期食品 ，
属于明知食品不安全而销售的行
为， 消费者有权请求退还货款并
支付价款十倍赔偿。

基本案情
2013年6月17日 ， 殷崇义向

武汉汉福超市有限公司汉阳分公
司 （以下简称汉福超市 ） 支付
251元， 购买桃花姬阿胶糕一盒，
食品外包装载明的生产日期为
2012年8月7日 ， 保质期为 10个
月。 购买后殷崇义发现食品已过
保质期， 即向该超市要求退货无
果， 遂向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
民法院起诉， 请求汉福超市退还
货款251元 ， 十倍赔偿货款2510
元， 支付交通费3000元等。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 殷崇义提供

的购物发票可以证实其与汉福超
市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 。 关于
殷崇义现持有已过期并据以提起
诉讼的桃花姬阿胶糕是否当时汉
福超市所销售的商品的认定。

首先， 殷崇义提供了商品实
物及购物发票， 完成了证明消费
者购物的举证责任， 且殷崇义于
购买当日就向汉福超市反映情况
要求退货， 双方协商不成于同日
就向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汉阳
分局进行了申诉， 殷崇义反映产
品质量问题很及时。 汉福超市虽
辩称殷崇义要求退货的过期桃花
姬阿胶糕不是汉福超市卖场提供
的， 但未向法院提交同期进货的
证据证实不是汉福超市卖场销售
的， 与殷崇义提供的桃花姬阿胶
糕不是一批次产品。 汉福超市不
能提供完整的食品进货查验记
录，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其
出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是法律所
禁止的行为。 据此， 一审法院依
法判决汉福超市退还货款251元，
十倍赔偿货款2510元， 赔偿殷崇
义交通费500元。

随后 ， 汉福超市提起上诉 。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审
理， 判决维持原判。

【案例2】

网上售价有欺诈
商家退货又赔偿

———销售者网上销售商品有
价格欺诈行为， 诱使消费者购买
该商品的 ， 即使该商品质量合
格， 消费者有权请求销售者 “退
一赔三” 和保底赔偿。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8日， 小米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小米公
司） 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广告
显 示 ： 10400mAh 移 动 电 源 ，
“米粉节” 特价49元。 当日， 王
辛在该网站上订购了以下两款移
动 电 源 ： 小 米 金 属 移 动 电 源
10400mAh银色69元 ， 小米移动
电源5200mAh银色39元。 王辛提
交订单后， 于当日通过支付宝向
小米公司付款108元。 同月12日，
王辛收到上述两个移动电源及配
套的数据线。 同月17日， 王辛发
现使用5200mAh移动电源的原配
数据线不能给手机充满电， 故与
小米公司的客服联系， 要求调换
数据线。 小米公司同意调换并已
收到该数据线。

此后， 王辛以小米公司对其
实施价格欺诈为由向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撤销网络
购物合同， 王辛退还小米公司两
套涉案移动电源， 并请求小米公
司： 赔偿王辛500元； 退还王辛
购货价款108元； 支付王辛快递
费15元； 赔偿王辛交通费、 打印
费、 复印费100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 涉案网络购

物合同有效， 小米公司的行为不
构成欺诈， 王辛的诉讼请求证据
不足， 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王辛不服， 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网购合同有
效， 消费者拥有公平交易权和知
情权。 由于小米公司网络抢购此
种销售方式的特殊性， 该广告与
商品的抢购界面直接链接且消费
者需在短时间内作出购买的意思
表示。 王辛由于认同小米公司广
告价格49元， 故在 “米粉节” 当
日作出抢购的意思表示， 其真实
意思表示的价格应为49元， 但从
小米网站订单详情可以看出， 王
辛于2014年4月8日 14时 30分下
单 ， 订单中10400mAh移动电源
的价格却为69元而非49元。

小米公司现认可小米商城活
动界面显示错误， 存在广告价格
与实际结算价格不一致之情形，
但其解释为电脑后台系统出现错
误。 由于小米公司事后就其后台
出现错误问题并未在网络上向消
费者作出声明， 且其无证据证明
“米粉节” 当天其电脑后台出现
故障， 故二审法院认定小米公司
对此存在欺诈消费者的故意。 据
此， 该院判决王辛退还小米公司
上述两个电源， 小米公司保底赔
偿王辛500元， 退还王辛货款108
元， 驳回王辛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3】

网购电脑被冒领
速递公司退货款

———消费者网购的货物在交
付过程中被他人冒领， 消费者主

张销售者与送货人共同承担赔偿
责任的，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
应由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13年3月19日 ， 杨波以网

购形式从付迎春开办的电子经营
部购买价值15123元的电脑一台，
下单后货款及邮寄费95元均已向
迎春付清。 同日， 付迎春委托巴
彦淖尔市合众圆通速递有限公司
乌拉特前旗分公司 （以下简称速
递公司） 送货。 该货物于同月24
日到达交货地后被他人冒领。 为
此， 杨波多次要求付迎春交货未
果， 遂诉至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
前旗人民法院， 请求判令速递公
司、 付迎春赔偿其电脑款15123
元和邮寄费95元。

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认为， 杨波以网购

形式从付迎春处购买商品， 并向
付迎春支付了货款和邮寄费， 付
迎春作为托运人委托速递公司将
货物交付给杨波， 分别形成网购
合同关系和运输合同关系。 从当
事人各自的权利义务来看， 在网
购合同中， 杨波通过网上银行已
经支付了货款和邮寄费， 履行了
消费者的付款义务， 付迎春作为
销售者依约负有向杨波交货的义
务。 虽然付迎春已将货物交给速
递公司发运， 但在运输过程中，
速递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送货时未
验证对方身份信息擅自将货物交
由他人签收， 销售者付迎春尚未
完成货物交付义务， 构成违约，
故对杨波请求付迎春赔偿已付的
电脑款15123元 ， 邮寄费95元的
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 合同
只约束缔约双方当事人， 速递公
司将货物错交给他人， 属于付迎
春与速递公司之间的运输关系。
速递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赔偿
责任， 故对杨波关于速递公司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
持。 受诉法院判决付迎春赔偿杨
波已付的电脑款15123元及邮寄
费95元。 当事人均未上诉。

【案例4】

谎称床垫能防癌
构成欺诈三倍赔

———经营者对其保健用品作
虚假宣传， 诱导消费者购买， 构
成商业欺诈， 消费者有权请求经
营者退还货款并支付货款三倍的
赔偿。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16日 ， 于奥泳在

毕丽萍处以14100元的价格购买
双宁牌功能性保健床垫二套， 规
格为 2米×1.5米×0.12米 。 经使
用， 该床垫并没有毕丽萍宣传的
预防癌症发生 、 抑制癌细胞生

长、 治病防病等功能。 为此， 于
奥泳向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 主张毕
丽萍的行为对其构成欺诈， 请求
判令毕丽萍退还货款 28200元 ，
并按购货价款三倍赔偿其84600
元。

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经审理认为， 毕丽

萍认可于奥泳所主张的事实， 其
行为构成了商业欺诈， 并承认应
按原告诉讼请求返还货款并支付
货款三倍的赔偿。 该院依照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之
规定， 判决毕丽萍返还于奥泳货
款28200元并赔偿于奥泳购货三
倍的价款84600元 。 毕丽萍未上
诉。

【案例5】

预收费后变地址
商家被判退余额

———消费者在使用预付卡消
费过程中， 因经营者不在原地址
经营， 导致消费卡无法使用， 其
有权请求解除合同并退还预付卡
余额。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3日， 婴儿王某在

北京伊露游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伊露游公司） 体验游
泳一次， 其母向伊露游公司交纳
办理游泳卡押金100元 。 同月5
日， 其母向伊露游公司交纳办理
40次游泳卡余款2498元 （期限为
2013年9月5日至2014年9月5日）。
办卡后王某曾游泳一次， 未出现
哭闹的现象， 在第三次和第四次
游泳时出现哭闹。 二审中伊露游
公司已不在原地址经营， 王某的
游泳卡已不能继续使用。 王某以
伊露游公司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
同约定， 王某无法实现合同目的
为由， 要求与伊露游公司解除合
同 ， 并退还剩余款项 ， 但遭拒
绝， 遂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起诉， 请求伊露游公司返还其押
金 100元 和 游 泳 卡 余 额 2387.55
元。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 王某与伊露

游公司之间口头订立的服务合同
有效。 王某诉称的伊露游公司经
营范围、 地址与发票问题， 与合
同目的无关； 所称伊露游公司违
反相关管理条例及提供的服务不
符合约定， 证据不足， 无法证明
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与伊露游公
司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故判决
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王某提起
上诉称 ， 伊露游公司有违约行
为， 合同应予解除。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认为， 在本案二审过程中， 伊
露游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

诉， 亦未在其经营地及注册地经
营， 致王某购买的游泳卡无法继
续使用 ， 合同事实上已无法履
行。 王某要求解除合同的上诉主
张， 符合 《合同法》 第93条规定
的合同解除的情形。 据此， 该院
判决： 撤销一审判决， 解除王某
与伊露游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
伊露游公司返还王某游泳卡费用
2262.65元， 押金100元。

【案例6】

安装空调出隐患
造成损失被判赔

———销售者依约安装其销售
的空调机， 安装过程中因其不慎
发生安全隐患 ， 造成消费者损
失，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2008年4月30日 ， 吴军梅向

浙江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苏宁公司） 购买大金牌空
调机一台， 总价款8051元。 苏宁
公司向吴军梅出具安装单， 并依
约于2008年5月11日派人到吴军
梅家中安装空调机。 2013年8月，
吴军梅家中客厅及相邻房间的地
板、 墙面被水侵蚀。 经大金空调
售后人员检查确认， 空调机排水
管通过的墙洞处没有封堵， 老鼠
咬断墙洞处排水管漏水所致。 吴
军梅对受损地板、 墙面及相关区
域进行了维修， 维修费用未获赔
偿。 吴军梅遂向浙江省杭州市萧
山区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判令苏
宁公司赔偿其损失14104元 ， 并
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经审理认为， 吴军

梅与苏宁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
系成立且合法有效。 空调机是一
种安装规范要求较高的制冷设
备， 苏宁公司作为销售者， 不仅
应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机器设
备， 也应提供符合规范要求的安
装服务。 吴军梅购买的空调机不
论实际是由生产厂家安装还是由
销售者安装， 都不能排除销售者
作为合同相对方负有的确保空调
正常使用， 不造成人身财产损害
的义务。 苏宁公司未尽到合理谨
慎注意义务， 未能确保空调排水
管通过的墙洞封堵， 以致老鼠能
够进入墙洞咬断排水管， 造成漏
水， 引起屋内墙面、 地面受损。
其未妥善履行合同义务与受损结
果有因果关系， 对吴军梅因此遭
受的损失负有责任。

吴军梅作为消费者， 要求苏
宁公司赔偿修复地板、 墙面产生
的费用， 该院予以支持。 吴军梅
主张的误工费和精神损害抚慰
金， 缺乏依据， 该院不予支持。
该院判决苏宁公司赔偿吴军梅实
际修复费用12175元 。 苏宁公司
未上诉。

为深入贯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下简称 《消法》）、 《食品安全法》 等相
关法律和司法解释， 回应广大消费者对司法维权的关切， 弘扬消费者维权的司法理
念， 切实维护消费安全， 拉动消费持续增长， 促进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发展， 近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 通报相关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


